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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生态环境厅文件



甘环审〔2025〕43号

[bookmark: _Hlk167869260][bookmark: OLE_LINK1]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炉排炉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华西能源张掖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炉排炉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申请》收悉。结合甘肃省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出具的《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炉排炉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报告》（甘环评估发书〔2025〕45号），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经济示范园华西能源张掖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厂区内，建设性质为改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厂区西侧现有办公楼、宿舍、食堂及人流大门、危废暂存间等，在拆除空地建设1台600吨/天机械炉排焚烧炉及主厂房，利旧汽轮发电机组，升级改造冷却水循环系统，新增消防水池、消防炮给水泵房，新建危废贮存库，扩建飞灰养护车间和在线监测小屋，厂区北侧建设综合办公楼、宿舍食堂及人流大门。项目正式投运前将厂区中部现有的2台300吨/天（1#炉、2#炉）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炉全部拆除。项目建成后，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能力仍为600吨/天，全厂设备运行时间提升至8000小时，设计年发电量为9347.4万千瓦时，平均年上网电量为7571.4万千瓦时。项目总投资1984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174万元。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符合《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可减缓和控制项目建设的不利环境影响。我厅原则同意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现有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针对未建设初期雨水池、危废暂存库不满足防渗要求、自行监测因子不全、在线监测不满足相关要求等问题，本次改建过程中实施“以新带老”，尽快完成整改。相关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应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同时，你公司应严格按照《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规范拆除老项目设备，消除各类环境安全隐患。
（二）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焚烧炉满足“3T+E”燃烧控制条件，焚烧烟气采用“烟气循环+SNCR脱硝（氨水）+半干法脱酸（氢氧化钙溶液）+干法脱硫（消石灰干粉）+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组合工艺处理后经80米高烟囱排放。同时，余热锅炉低温过热器入口至上级省煤器出口设置急冷段，以减少二噁英的生成。有组织污染因子排放浓度须达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表4及其修改单要求。
垃圾运输采用密封型车辆，合理制定和优化垃圾运输路线。垃圾贮坑、卸料大厅、渗滤液收集池等应当采取密闭负压措施，并保证其在运行期和停炉期均处于负压状态。正常运行时各建（构）筑物内产生的恶臭气体应当送至焚烧炉焚烧处理，停炉等状态下恶臭气体应当收集并送至活性炭除臭装置处理，确保恶臭气体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标准限值；停炉期间厌氧反应器废气通过火炬燃烧排放。项目灰仓、石灰石粉仓及活性炭粉仓采用仓顶脉冲布袋除尘器，粉尘排放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要求。氨逃逸浓度须达到《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HJ563-2010）控制标准。
环境影响报告书确定该项目设置300米防护距离，配合地方政府做好规划控制，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应规划建设居民区、学校、医院、行政办公和科研等敏感目标，不得种植果树、茶叶、蔬菜等食用农作物、经济作物，不宜作为无污染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并采取生态绿化等措施缓解环境影响。
（三）加强水污染防治。施工期生活污水、施工废水处理后回用于绿化、降尘，不外排。运营期垃圾渗滤液、冲洗废水、化验室废水、初期雨水依托厂内现有渗滤液处理系统（2套，每套处理能力100立方米/天），出水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24）表1间冷开式循环冷却水补充水水质要求后回用于生产工艺及冲洗环节；处理后产生的浓水回喷焚烧炉，不外排。软水设备排水、部分循环冷却系统排水回用于石灰浆制备；锅炉排水、剩余循环冷却系统排水经沉淀后排至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经济示范园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依托现有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5立方米/天），出水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表1标准限值回用于厂区绿化。
（四）加强固体废物分类处置。施工期建筑垃圾尽量做到资源化利用，未利用部分及时清运至张掖市城市垃圾处理厂填埋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依托现有工程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置。
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属于一般固体废物，定期外售综合利用。飞灰稳定化处理后须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填埋废物的入场要求，送至张掖市城市垃圾处理厂进行分区填埋处置，鼓励企业探索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等资源化途径。
污水处理站污泥、废活性炭、软水制备产生的废膜和废过滤介质、石灰仓和活性炭仓仓顶设布袋除尘器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生活垃圾均送入焚烧炉焚烧处置。废矿物油和废油桶、飞灰仓及烟气除尘器废布袋、渗滤液处理系统废膜等，在厂区危废贮存库分区暂存，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危险废物暂存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规定。
（五）落实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根据“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划定防渗区域并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加强与相关管理部门和所在园区的应急联动。开展土壤和地下水跟踪监测，厂区储罐区设置围堰及导截流设施，依托现有800立方米事故水池，新建1座250立方米消防水池和1座100立方米初期雨水池。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确保污染得到控制治理。做好施工期和运营期噪声防治工作，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化平面布置，对产噪设备采取基础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施工期和运营期厂界噪声分别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4类区标准要求。落实环保设施安全主体责任，定期组织开展环保设施的安全风险评估。
三、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预测，项目实施后，主要污染物排放为颗粒物10.74吨/年、二氧化硫51.55吨/年、氮氧化物171.82吨/年，来源于现有工程许可总量。
四、严格落实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要求。你公司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将优化和细化后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概算纳入设计以及施工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项目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实际排污之前，依法依规变更排污许可证，并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严格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按污染源自动监控相关管理要求建设、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根据结果不断优化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做好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如出现污染物排放超标情况，应立即查明原因并进一步采取污染物减排措施。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本批复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项目开工建设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厅重新审核。项目开工建设前，还应完备其他行政许可手续，项目涉及产业政策、安全生产、卫生防护等方面的内容，应以相应主管部门批复意见为准。
五、张掖市生态环境局切实承担事中事后监管主要责任，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管。你公司必须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bookmark: _GoBack][image: Seal]甘肃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7月30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第三督察局、甘肃省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张掖市生态环境局、甘肃瑞盈嘉惠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5年7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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